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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铁 路 运 输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重庆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关于组织实施 2023 年第二批专业技术人才
参加高技能人才职业贯通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关于公布重庆市第二批组织实施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

技能人才职业贯通评价机构名单的通知》（渝职鉴发〔2023〕18

号）及《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关于做好我市专业技术人

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组织实施工种的通知》（渝职鉴发〔2022〕

8 号）文件精神，作为重庆市第二批组织实施专业技术人才参加

高技能人才职业贯通评价机构，为服务全市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

能人才培养，拟于近期组织实施 2023 年度第二批专业技术人才

参加高技能人才职业贯通评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贯通职业（工种）名称及等级

（一）车工（普通车床、数控车床），等级：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二）钳工，等级：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

师；

（三）电工，等级：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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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汽车维修工（汽车维修检验工、汽车电器维修工、汽

车机械维修工），等级：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

师；

5、汽车装调工（汽车整车装调工、汽车发动机装调工、汽

车变速器装调工、汽车电器维修工、汽车零部件装调工），等级：

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二、申报对象及条件

根据渝职鉴发〔2022〕8 号文件要求，申报人应为我市在贯

通领域在职在岗的专业技术人才(含职业院校教学专业方向为相

应贯通领域的教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达到相应序列职称基本条件，在现工作岗位上近 3 年年度考核合

格。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一）取得助理级、中级和副高级职称，可分别申报与现岗

位相对应职业(工种)的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技能评价。

（二）助理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在取得现从事职业(工种)高

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1 年后，从事相关或相近工作累计

工作年限达到 4 年的，可申报技师晋级评价。

（三）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在取得现从事职业(工种)技师

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1 年后，从事相关或相近工作累计工作

年限达到 4 年的，可申报高级技师晋级评价。

（四）副高级职称和正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从事生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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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技能工作的，可直接申报相应职业(工种)高级技师。

三、评价方式

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行业企业评价规范等要求，依据专

业技术人才取得的业绩和评价等级不同，采取直接认定、综合评

审和考核评价三种方式进行。

（一）直接认定。对获得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名义颁发的优秀

成果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进步奖等，以及经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同意由省级相关部门实施评审的优秀成果奖；获得

省级以上人才奖励或培育支持项目；参加省级或全国行业以上职

业技能、教师能力、创新创业等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或指导学生

参加省级或全国行业以上各类竞赛获得二等奖以上的专业技术

人才，可直接认定相应职业技能等级。

(二)综合评审。对符合直接认定条件以外的专业技术人才，

申报技师或高级技师，采取专家评审方式，对其本人获奖情况、

工作实绩、生产贡献等进行评审。评审通过的，评定相应职业技

能等级。

(三)考核评价。对符合直接认定条件以外的专业技术人才，

申报高级工的，免于理论知识考试，采取现场实作、模拟操作、

工艺设计等方式组织技能操作考核。考核通过的，评定相应职业

技能等级。

四、报名流程

（一）个人申报

请符合申报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如实填报《重庆市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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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参加高级能人才评价申报表》（详见附件 2），做出个人

承诺，报所在单位审核盖章。

（二）单位申报

用人单位应认真审核个人申报材料，确保填报信息真实，并

在“呈报单位推荐意见”栏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资料报送及缴费

请于 2023年 9月 12日前将申报纸质资料交至重庆铁路运输

高级技工学校培训处王丽老师处，并于 7 日内完成费用缴纳。职

业资格评审收费标准参考《关于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收费标

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价〔2016〕128号）、《关于公布首

批职业技能鉴定操作技能考核原材料收费指导价的通知》（渝人

社办〔2013〕203 号）、《关于公布第二批职业技能鉴定操作技

能考核原材料收费指导价的通知》（渝人社办〔2014〕123号），

一、二级直接认定/综合评审收取综合评审费，三级直接认定收

取操作技能鉴定费和知识鉴定费，三级考核评价收取材料费，按

文件各职业（工种）等级收费如下：

序号 职业 工种
评审费

考核评审

材料费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1

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420 320 335 165

2 汽车电器维修工 420 320 335 165

3 汽车机械维修工 420 320 33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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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单位信息：

户 名：重庆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开户行：中国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上桥新街支行

账号：108802942557

纳税识别号：12500000762680495F

单位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张家湾 50号

（四）组织专家评定上报市人力社保局（9 月 26 日前）

学校将根据申报人数和职业向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提

交数据及方案，并于九月前完成高技能人才职业贯通工作。

五、评价实施

实施评价过程中配备现场负责人、质量督导员、评审专家、

考务人员。对于实行直接认定和综合评审方式的，将根据参加评

审人数，成立若干评审组，每个评审组由 3 名专家组成，评审组

专家由企业或者院校具有高级职称或高级技师或高级考评员及

4

汽车装调工

汽车整车装调工 420 320 335 165

5 汽车发动机装调工 420 320 335 165

6 汽车变速器装调工 420 320 335 165

7 汽车电器维修工 420 320 335 165

8 汽车零部件装调工 420 320 335 165

9 电工 420 320 305 100

10
车工

数控车床 420 320 285 180

11 普通车床 420 320 285 180

12 钳工 420 320 28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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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格组成，设组长 1 人，主持评审工作。评审小组依据申请

人评审材料，评审后分别评出理论、技能及综合三个科目成绩，

将评审组成员评定的成绩进行算术平均后得出成绩。成绩实行百

分制，评定成绩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即为合格：占评审组总数 2/3

以上的成员评分合格(≥60 分);平均分合格(≥60 分)。对于实施

考核评价的高级工，按照技能操作考核要求配备考评员或高级考

评员进行操作考核评价。

六、其他事项

同一个职称级别只能申报一个相关或相近职业（工种）相对

应等级，不得在不同评价机构重复申报或者换职业（工种）申报。

今年将对本人之前所获得的高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追溯

来源，并上网核查一人多证的情况，请各位老师诚信申报。

办公地址：重庆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培训处办公室

联系人：王丽 13883308321、李奕 13883036610

附件：

1. 相关或相近职业（工种）对应目录

2. 《重庆市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人才评价申报表》

重庆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培训处

2023 年 9 月 7 日



附件 1

相关或相近职业（工种）对应目录

职业（工种）名称 本专业及相关职业、专业对应名录

钳工

1.相关职业:模具工、机床装配维修工、飞机装配工、工程机械维修工

等。

2.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设备装配与维修、数控机

床装配与维修、工程机械维修、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船舶建造与

维修、飞机制造与装配等。

车工

（普通车床、数控车床）
1.相关专业:机械类专业。

电工

1.相关专业: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制冷设

备运用与维修、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

设备安装与维修、电梯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煤

矿电气设备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工业网络技术、机电技术

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纺织机电技术、铁道供电技

术、农业电气化技术等专业。



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汽车

机械维修工、汽车电器维

修工）

1.本职业：机动车检测工、汽车装调工、农机修理工、工程机械维修

工。

2.相关职业：机动车检测工、汽车装调工、农机修理工、工程机械维

修工、机动车驾驶教练员，下同。

3.本专业：汽车维修、汽车电器维修、汽车钣金与涂装、汽车装饰与

美容、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修复、汽车美容与装潢、汽车整车

与配件营销、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车身维修技术、新能源汽车

运用与维修、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改装技术、

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交通工程。

4.相关专业：汽车营销、汽车检测、汽车驾驶、汽车制造与装配、工

程机械运用与维修．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机

电技术应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制造与检修、汽车电子技术

应用、电于与信息技术、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试验技术、汽车

电子技术、汽车智能技术、内燃机制造与维修、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农业机

械化及其自动化、汽车维修工程教育、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汽车装调工

（汽车整车装调工、汽车

发动机装调工、汽车变速

器装调工、汽车零部件装

调工、汽车电气装调工）

1.相关职业:汽车生产线操作工、汽车饰件制造工、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工、汽车回收拆解工、汽车维修工和机动车检测工等职业，下同。

2.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汽车类专业。



附件 2

重庆市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高技能

人才评价申报表

单位：

姓名：

申报职业（工种）：

申报等级：

重庆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贯通评价实行诚信报考制度，申请人签订诚信承诺，

诚信承诺须由申请人本人亲笔签名。

二、填写此表可另加附页，照片用近期二寸免冠彩色照片。

三、“从事现专业技术职称等级/年限”应填写目前从事专业

技术职称等级，年限为截止目前连续累计工作年限。“证件类型”、

“发证机关”以证书为准。

四、“是否具有符合直接认定条件或成果”，由申报人员依文

件规定逐条梳理并填写，如无则填“无”。

五、“主要工作业绩”栏，主要填写申报人员本人获奖情况、

工作实绩、生产贡献等。

六、专业技术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符合直接认定条

件相关材料复印件，获奖情况、工作实绩、生产贡献等相应资料

复印件附后，复印材料应清晰、完整，内容不得涂改。

七、本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本人档案，一份由评价机构留

存。



申报人员基本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民族 籍贯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时间 工龄

从事现专业技术职称
名称

从事现专业技术职称等级/
年限

申报职业（工种） 申报等级

所在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单位地址 邮编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学历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证书编号

工

作

经

历



是否具有

符合直接

认定条件

或成果

主要工作

成绩及业

绩贡献



本人承诺

本人承诺申报表中所提供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本人愿

承担一切责任。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推荐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价机构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相关材料复印件附后。


